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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推荐保送生工作实施办法

自2001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13所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外语学校以来，我校已向高等学校输送了七届保送生，他们以突出的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获得广泛好评。2008年高校招收保送生的工作即将开始，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，现将2008年我校推荐保送生工作的有关实施办法公布如下：

1、保送生工作领导机构

成立“保送生工作领导小组”，成员如下：
组  长：罗  沙

副组长：王秀民  吴玉爱  徐纯

组  员：孙传华  谢仁发  顾长春  潘文标  李腾建   闵全志   

吕晓波  于春江  万国彬  沈国品  潘康宁   孙  陇

2、保送生基本条件及成绩评定方法

（1）被推荐的学生必须积极向上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各方面表现一贯优秀；

（2）根据教育部分配的指标，我校可推荐的名额共70名，按现有文理科人数比例划分，文科38名、理科32名。成绩排名按如下方法计算：高一、高二上、下学期期中、期末考试总成绩的40%，高三年级至11月底历次模拟考试语、数、英、综合总成绩的60%合成。

3、具备优先推荐资格的条件
（1）省、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；

（2）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；

（3）社会工作能力突出, 担任过校学生会、团委等主要干部。

4、学校及时公布高校的招生信息，学生每人只可选择一所大学提出申请，学校将结合该校要求进行审定，确定后，学生填写“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保送生申请书”及有关表格，接受高校考核。

5、学生一经被申请大学录取，则不得放弃。

6、被高校拟录取的保送生，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努力学习，若有违纪现象，则取消其保送生资格。

7、保送生推荐过程中，学校将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任何人不得弄虚作假，否则将按学校不称职教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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